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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租賃辦公物業之要約函主要條款之變更

謹此提述萬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公
佈，內容有關租賃辦公物業之要約函（「該公佈」）。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佈所用之
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公佈與業主達成雙方協議將有關租賃辦公物業起計由二零二零年二月十
日推遲至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期限將變更為：「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起
計至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屆滿，為期三年。」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佈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萬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Wang Jia Jun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陳金山先生、Wang Jia Jun先生及翁嘉麗女士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漢傑先生、劉勇平博士及何敏先生組成。


